
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小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下列規定訂定之 

一、按「教師法」第 17條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二、、本校校務計畫。 

第二條：本辦法徵求校內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教師等共同參與訂定。 

第三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符合左列之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事態度。 

二、導引學生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 

三、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四、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四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依左列原則處理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四、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五、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

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錯誤而處罰全班學生。 

七、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

權。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

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九、不得將服裝儀容作為處罰依據。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應以舉辦校內說明會或

進行全校性問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以創造

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由學校循民主方式訂定服儀規範。                                                      

第五條：凡經學校或教師安排之教育活動，全體教師應負起輔導與管教學生之責任。 

第二章 輔導與管教學生方式 

第六條：教師管教學生，應事先暸解學生行為動機，並明示所要管教的理由。教師

不得為情緒性或惡意性之管教。 



第七條：學生干擾或妨礙教學活動正常進行，違反校規、社會規範或法律、或從事

有害身心健康之行為者，教師應施予適當輔導與管教。 

第八條：教師因實施輔導與管教學生所獲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

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第九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因學生之性別、能力或成績、宗教、種族、黨

派、地域、家庭背景、身心障礙或犯罪紀錄等，而有歧視待遇。 

第十條：教師應秉客觀、平和、懇切之態度，對涉及爭議之學生為適當勸導，並就

爭議事件為公正合理處置，力謀學生當事人之和諧。 

第十一條：學生在行為、情感、感覺、意向、認知、人際關係、藥物等方面有不適

當的現象，為適應欠佳，有下列行為者應予輔導 

一、曠課、遲到、不交寫作業、作業亂寫、不帶書本、考試作弊、考試焦慮等。 

二、孤單、喜與師長頂嘴、說謊、常與兄弟姊妹爭吵與父母不合者。 

三、飲食習慣不佳、不守時間、常時間看電視、出入不正當場所、抽菸等。 

四、說話不清、害怕說話、亂發脾氣、易哭、易怒、易恨、善嫉妒等。 

五、說髒話、罵人、打人、製造噪音、破壞物品、虐待動物、亂摘花木、打群架、

恐嚇、勒索等。 

第十二條：輔導學生的策略，宜以下列方式行之 

一、有偏差行為的學生，先由班導師進行輔導，並知會家長協同處理，無法達成效

果再由學校有輔導專長之教師進行個案輔導或申請社會輔導資源進入輔導或轉介。 

二、規劃認輔老師制度，協助解決問題。 

三、各班級應設置小義工，幫忙行動不便或課業學習適應較差之學生。 

四、多與家長雙向溝通，了解學生家庭狀況，教師與家長共同替學生解決問題。 

五、溝通觀念建立共識利用各種集會宣導管教理念。 

 利用家長會、母親會、親師座談會進行意見交流。  

六、成立組織，積極執行（參照附表一） 

 成立輔導與管教學生執行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家長會

長為副主任員，教導主任為執行祕書，學務組長為幹事，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為委員。  

 每學年初召開委員會，擬定工作重點。  

七、生活輔導與管教方面 



 明訂學生早上上學時間，不可提早到校或遲到。  

 在校時間非經許可不得外出。  

 各班於學年度初第一週內訂定各班生活公約。  

 每週加強禮貌、秩序、整潔等生活常規之宣導。  

 舉辦模範生選舉，落實民主法治教育。  

 建立親師專線，隨時掌握學生狀況。  

八、學習輔導方面 

 推行小老師制，協助教師教學。  

 學生依日課表帶教科書、學用品到校。  

 未如期完成指派作業，立即通知家長共同督促。  

 上課前進行點名，未到學生立即處理。  

 對於學習困難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九、團體輔導 

 利用朝會、班上導師時間、彈性時間，針對學生共同缺失灌輸正

確觀念。  

 可採團體遊戲、討論、電影欣賞、參觀訪問等方法。  

 可配合各科教學和各科教育情境融入輔導。（如團體活動、級會

活動）  

十、個別輔導 

 學習能力較差者，以一對一進行課業學習輔導。個別晤談、電話

輔導、家庭訪問。  

第十三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發現學生可能處於脆弱或危機家

庭時，應通報學校。學校應採取晤談評估等方式，辨識學生是否處於脆弱

或危機家庭，建立預警系統，建構其篩檢及轉介處遇之機制，以預防兒童

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之發生，並得於事件發生時，啟動校園

危機處理機制，有效處理。 

第十四條：教師或學校知悉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校園霸

凌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應於知悉事件二十四小時內依法

進行責任通報，並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學

校通報前項事件時，應以密件處理，並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密及隱私，不

得洩漏或公開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對於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以保

密，以維謢學生個人及相關人員隱私。 



第三章 獎勵辦法 

第十五條：訂定學生優良表現獎勵要點 

一、獲下列殊榮給予獎狀、獎品、記榮譽卡或獎金鼓勵。 

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榮獲名次者。  

 參加校內比賽，榮獲前三名者。  

 榮獲模範生、尊師楷模、孝悌模範者。  

 因優良事蹟，經校外單位推薦者。  

 因特殊表現經全校教師推薦者。  

 其他合於獎勵者。  

二、實施榮譽制度，鼓勵學生優良表現。 

 拾金不昧金額達五十元以上者。  

 長期協助老師或學校處理事務者。  

 因學校臨時需要，主動參與完成任務者。  

 因優良表現，經老師提報獎勵者。  

 其他合乎於獎勵者。  

三、設置榮譽榜，表現優良者上榜表揚。 

四、其他獎勵方式 

 口頭獎勵：學生表現良好，老師當場口頭獎勵。  

 電話獎勵：打電話給家長，說孩子表現好，再由家長獎勵孩子。  

 公開獎勵：針對學生優良行為，於朝會表示祝賀。  

 刊登校刊：刊登校刊以示表揚。  

 頒發課外讀物以示鼓勵。  

第四章 懲處辦法 

第十六條：教師管教學生應依學生人格特質、身心健康、家庭因素、行為動機與平

時表現等採取左列措施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二）。 

二、口頭糾正。 

三、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罰其打掃環

境）。 

十、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活動。 

十一、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措施。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等

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第十七條：依前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時，或違規情節重大者，教師得移請學校為左列

措施 

一、警告。 

二、假日輔導。 

三、心理輔導。 

四、轉換班級或改變學習環境。 

五、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六、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 

七、其他適當措施。 

第十八條：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規定管教學生時，其執行應審慎評估，並經適

當程序，且不得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或危及師生間信賴關係，並應事先給予受

教者申辯的機會。 

 第十九條：為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有相當

理由及證據足以認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二十條所列之違禁物品，或為了避

免緊急危害者外，學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

包等）。 

學校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第二十條所列違禁物品，有合理懷疑，而有進行

安全檢查之必要時，應有二位以上之學生家長會代表或教師陪同。進行本款之安全

檢查時，被檢查之學生本人得在場。 

學校進行前項之安全檢查時，應全程錄影。學校及有權調閱或保管本第十九條錄影

資料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 



前項之錄影資料，學校應保存至少三年；有相關之申訴、再申訴、行政爭訟及其他

法律救濟程序進行時，學校應保存至該等救濟程序確定後至少六個月。但法律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學校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基於職權要求或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

會、訴願審議委員會、法院調查案件需要時，學校有配合提供錄影資料之義務。 

 

第二十條：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法物品時，應儘速通知學校，由學校立

即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視情況採取適當或必要之處置：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

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禁物品時，應自行或交由學校予以暫時保管，並視

其情節通知監護權人領回。但教師認為下列物品，有依相關法律規定沒收或沒入之

必要者，應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一） 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二） 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錄影帶、光碟、卡帶或其他物品。 

（三） 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四） 其他法令規定之違禁物品。 

教師或學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監護權人接到學校通

知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學校不負保管責任，並得移由警察機關或其

他相關機關處理。 

 

第二十一條：教師或學校發現學生攜帶第二十條以外之物品，足以妨害學習或教學

者，得予暫時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返還學生或通知監護權人領回。 

教師或學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監護權人接到學校通

知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學校不負保管責任，並得移由警察機關或其

他相關機關處理。 

第二十二條：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本校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其組織辦法由教

導處依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本公正及不公開原則，

暸解事實經過，並給予學生當事人或家長監護人陳述之機會。 

第二十四條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獎懲決議後，應做成決議書，並記載事實、

理由及獎懲依據，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或監護

人配合輔導。前項決議書，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校長認為決定不當時，得退回再

議。 



第二十五條：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應會同本校

教導處協助學生改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

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第二十六條：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以書面向學校申訴，學校得依國民教育法中學生申訴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章 督導考核 

第二十七條：學生輔導與管教辦法每學期定期舉行檢討會，檢討得失適時改進。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所需經費由學校年度編列預算勻之。 

第二十九條：本辦法經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全體教師、學生代表共同

訂定，提交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呈報縣府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條：本辦法自一百一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起實施。 

承辦人 ：鄭○○       教導主任：曾○○        校長：許○○ 

 

 

 

 

 

 

 

 

 

 

 



附表一、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表 

岸內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表 

職稱 本職 姓名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許○○ 綜理委員會各項事宜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曾○○ 規劃與協調委員會各項事宜 

委員 教務組長 鄭○○ 負責輔導工作融入教學活動等相關事宜 

委員 學務組長 鄭○○ 負責輔導工作融入學務活動等相關事宜 

委員 總務主任 陳○○ 負責輔導工作相關軟、硬體設備、環境事宜 

委員 五年教師 

兼任輔導教師 
蔡○○ 負責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事宜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六年級教師 張○○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四年級教師 陳○○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三年級教師 劉○○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二年級教師 潘○○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一年級教師 林○○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家長代表 諶○○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委員 職工代表 林○○ 協助衛生、性別、醫療、相關輔導活動事宜 

 

 

 

 

 

 

 



附表二、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巧了解

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後，再給予指

正、建議。 

一、「你的好朋友找你打電玩，你似乎很

難拒絕；但是，如果繼續用太多時間玩電

玩，你也知道會有很多問題發生。怎麼辦？

讓老師和同學一起來幫助你。」  

二、「老師了解你受委屈、很生氣，所以

你忍不住罵出三字經；但是，罵完三字經，

對你自己、對別人有沒有好處？還是帶來

更多麻煩？」 

  

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說明或

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當他沒有或不

再做出該行為時，要儘速且明確地對他沒

有或不再做該行為加以稱讚。 

一、「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請發言

時，請你不要講話。」「因為如果你講話，

老師講課的時間就不夠，老師也會分心，

課就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能聽不

懂。」「想想看，如果你很想聽課，却有

同學不斷講話，你會受到什麼影響？」「以

前你上課常隨便講話，但今天你沒有隨便

講話，你很有禮貌（或很會替別人著想）。」  

二、「學校不再規定你的髮型，但請同學

不要只注重做髮型、跟流行，而沒有考慮

到花錢、功課、健康、團體形象，要考慮

不要給自己或別人添加麻煩。」「想想看，

你要如何安排時間與金錢？要花多少金

錢、多少時間在髮型上？」「我們來討論

金錢的價值、生命的價值，要把金錢、時

間用在什麼事情上比較有意義呢？」「你

以前的頭髮很亂，看起來沒有精神，今天

的髮型很清爽，看起來很有活力。」 

  

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好行為

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學生去做出某

種良好行為，並且具體說明原因或引導孩

子去討論要做這種好行為的原因，並且，

一、「當你要講話時，請你注意場合與發

言程序。」「如果在老師講課時，每個同

學都可以任意講話，你認為這樣好嗎？有

什麼壞處？相反地，如果大家都能不隨便



當他表現該行為時，明確地對他表現這種

行為加以稱讚。 

講話，則有什麼好處、壞處呢？」「○○

同學要講話時，會先舉手問老師，很有禮

貌；○○同學，在老師一開始上課，就不

再講話，會很認真地看著老師，讓老師很

高興，很想好好教給你們最好的！」  

二、「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國家很重視

禮節與服裝儀容，並且要求整齊，請同學

剪好頭髮。」「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要

求短髮、整齊，如果我們不按照對方的要

求，後果是什麼，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

是入境隨俗？或不再去交流？各有何優缺

點？什麼樣的決定比較好？」 

 

 

 

 

 

 

 

 

 

 

 

 

 

 



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小 110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依據：岸內國小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辦法辦理。 

二、設置要點： 

（一）學校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設立學生獎懲委員會： 

   1. 組織成員含校內教導主任、家長會代表、輔導教師、各年級教師、及學生 

      自治小市長。 

   2. 獎懲標準依本校生活教育相關事項或榮譽制度辦理。 

（二）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 

     瞭解事實經過，並給予學生當事人或家長、監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應做成決議書，並記載事實、理由及 

     獎懲依據，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或監 

     護人配合輔導。前項決議書，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校長認為決議不當時， 

     得退回再議。（四）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教師應追蹤輔導，必 

     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學生改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 

     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三、組織名單： 

職   稱 名    單 工 作 內 容 

主席 教導主任 依據學生重大獎懲資料召開委員會 

副主席 家長會會長 出席委員會議表達意見 

委員 學務組長 依據重大獎懲事實通知召開委員會 

委員 輔導教師 出席委員會議表達意見 

委員 各年級教師 出席委員會議表達意見 

委員（自治會代表） 學生自治小市長 出席委員會議表達意見 

四、本委員會委員名單於每學年開學前改選。 

五、本委員會於學生出現學生重大獎懲事實案例後，一週內召開本委員會。 


